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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强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统筹管理的意见
​渝府办发〔2017〕159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加强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强化统筹平衡，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质量和效率，经市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筹项目规划
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对照行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业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三年建议规划，并送市发展改革委汇总。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衔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市级三年滚动财政规划，编制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规划（草案），并报市政府审定。首次编报在2017年10月底前完成，以后年度编报在每年8月底前完成。
二、统筹要素保障
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规划、国土、环保等部门，对列入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规划的项目强化资源保障，优先落实城乡规划、建设用地、环境准入等建设条件，并联审批、平行作业，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组织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规划、国土、环保等专项论证及设计工作，加快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市发展改革委要定期梳理项目前期工作节点任务，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三、统筹项目立项
对纳入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规划的项目，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对市级组织实施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审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概算；对建设内容单一、技术方案简单、投资规模较小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商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简化、合并审批流程。对补助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实施的项目，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分类制定补助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四、统筹资金资源平衡
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每年8月底前编制完成下一年度拟组织实施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建议计划，并送市发展改革委汇总。列入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建议计划的项目须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手续，并于次年6月底前完成概算审批。市发展改革委根据项目进度，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对接市级财政预算编制，市财政局统筹财政性资金、资源，提出资金平衡意见；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市财政局，在汇总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建议计划基础上，共同编制下一年度市级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草案），当年年底前上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五、统筹组织实施
对市级组织实施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联合下达年度投资计划。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指导项目法人同步推进施工图设计、征地拆迁、施工招标等开工准备工作，加快完成项目开工前的各项报建手续，确保按时开工建设。对补助区县实施的项目，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对照补助标准，细化落实建设任务，分解下达年度投资计划，督促区县政府加快实施。对未及时开工或未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按程序调整投资计划，市财政局收回其资金另行安排。
六、统筹调度督办
市发展改革委建立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信息报送系统，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项目法人通过系统平台及时填报并核查项目进度信息。市发展改革委及时汇总、每月通报项目实施进度，并对进展缓慢的项目提出处置意见，报市政府重大项目调度会议研究。市政府督查室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督查督办，并将各行业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况作为下一年度投资计划安排和市级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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